
省公安厅出台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防防止止公公安安执执法法““同同案案不不同同罚罚””
本报济南3月10日讯(记者

杜洪雷 通讯员 刘冠伟)

近日，省公安厅制定出台
《山东省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以下简称《基准》)，
对涉及公安工作的277种违法
行为的处罚标准进行量化。群
众可以对照《基准》的相关规
定，来衡量公安机关的行政处
罚决定是否公平公正。

《基准》主要包括消防管
理、交通管理、网络安全管理、
治安和流动人口管理、禁毒管
理、出入境管理、边防管理等7
部分。

《基准》根据违法行为

的种类、情节、性质和社会
危害程度，以及从轻、减轻、
从 重 处 罚 等 情 形 分 别 进 行
细化，并予以归纳、分类，力
求全面细致，为全省公安机
关 行 使 行 政 处 罚 权 提 供 可
操作性的依据。

以消防管理中的“违反消
防安全设置要求”为例，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
定，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罚款。《基准》详细
规定处罚标准，根据不同的建
筑面积，执行不同的罚款。《基
准》还为此项规定了从重处罚
情节、升格处罚情节和减免处

罚情节。这样不仅规范了公安
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老百
姓完全可以对照《基准》的相
关规定，来衡量公安机关的行
政处罚决定是否公平公正。

据了解，《基准》对涉及公
安工作的277种行政处罚标准
进行了全面细化，基本覆盖了
公安行政管理的所有领域，为
基层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提供
了有效依据。

据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公安机关在行政执法过
程中，由于法律规定的自由裁
量空间较大，有时会出现“同
案不同罚”、“合法不合理”等

现象。通过制定和运用《基
准》，统一尺度标准，压缩裁量
空间，将有效避免执法的随意
性，提高执法公信力，真正把
执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让暗
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公平正义
以群众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省公安厅要求，公安机关
在适用《基准》过程中，应严格
按照规定操作，准确把握尺
度，防止和克服执法过程中处
罚畸轻畸重、滥用行政处罚自
由裁量权的问题。下一步，省
公安厅还将根据公安执法实
际的需要，逐步对其他行政处
罚制定裁量基准。

10项专项整治
保障食品安全

本报济南3月10日讯(见习记者
陈晓丽) 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2014年全省食品安全重点工作
安排》，将以乳制品、肉制品、食用
油、食品添加剂、儿童食品等产品为
重点，集中力量开展 10 项专项整
治。

专项整治瞄准消费量大、安全
隐患多的重点产品、重点区域，以乳
制品、肉制品、食用油、食品添加剂、
儿童食品等产品为重点，以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源头治理和农村地
区、城乡接合部、学校周边、小作坊
聚集村等区域为重点，以网络食品
交易等新兴业态为重点，集中力量
开展专项整治，落实最严厉的处罚
措施，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
犯罪行为。

管网施工出事故
两工人不幸身亡

本报济南3月10日讯(见习记者
许亚薇) 3月10日下午4时许，济

南市市中区英雄山路与七里山路路
口处，七里山路热力管网工程施工
过程中发生一起事故，造成两人死
亡。

“听见一声巨响，出门看才知道
是发生了事故。”住在事发地附近的
居民张先生说，下午 4 点多听到巨
响后他来到事发现场，看到井下有
人被压在暖气管道下。

下午6时许，施工现场被警方封
锁。据介绍，事发后，工人于功友被
送往省立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另一
名工人熊加路当场死亡。

从施工挡板的缝隙中，能够看
到直径1 . 5米的水泥管道摆放在工
棚东侧，一辆大型起重机停在工棚
一旁。

下午6时40分，殡仪馆的灵车将
已被确认为死亡的熊加路拉走。随
即，警方解除现场封锁。

记者在事故现场看到，已经基
本建成的暖气管道井深近10米，两
节长水泥管道不规则排列在深井
里，其中一节管道上依然能够看到
血迹。

现场工友说，每组施工有5名工
人，一名工人在井上，另外4名在井
下。发生事故时，起重机吊起来的水
泥管道突然掉了下来，首先砸到了
站在井上的于功友。随后，水泥管道
滚入井内，砸中了站在井内的熊加
路。“有三个人当时在井下管道里，
所幸没被砸到。”

本报济宁3月10日讯(记者
路帅 通讯员 国德胜) 9

日下午，嘉祥9名初中生在家中
聚餐，席间喝下7瓶白酒，其中
一名16岁少年喝下一斤多白
酒，出现深度酒精中毒症状，送
医抢救时猝死。据了解，参与饮
酒学生多为留守儿童，聚餐时
没有大人在场。

10日上午11时，记者在嘉
祥县人民医院消化内科走廊里
见到了死者的亲属，16岁少年
猝死的现实让他们无法接受。
猝死少年叫小洋，年仅16岁，仲
山乡中学初三学生，此时他正
静静躺在抢救室的病床上，抢
救室里的设备已经撤走。“2014
年3月9日18时22分”，旁边病历
夹上记录着小洋的死亡时间。

“送医时少年就已经病情危重，
出现抽搐、呼吸衰竭等症状，经

过一个小时的抢救还是没能挽
回他的生命。”消化内科主任金
庆涛说，送医时少年已经昏迷
了近三个小时，医生在抢救时
闻到少年身上有浓烈的酒味，
属于深度酒精中毒。

“中午我送他出门时还告
诉他，让他多吃菜别喝酒，谁
知道下午就出事了。”走廊里，
少年的姑姑很自责，小洋的父
母在青岛打工，平时都是奶奶
照顾，当天中午小洋骑着一辆
摩托三轮车来过她家，称要去
同学家吃饭，姑姑当时并未在
意。下午3点多，一个学生跑来
报信称小洋喝醉酒送医院救
治。

记者随后来到了仲山乡派
出所，民警详细介绍了当时的
情况。“喝酒的一共是9名初中
生，喝了7瓶白酒，白酒的品种

有六种，价格都很低廉，此外还
喝了一箱啤酒。”从民警提供的
现场照片，可以看到餐桌上下

摆满了空酒瓶和一次性纸杯，
旁边沙发上还有作业本。

(文中少年为化名)

1166岁岁少少年年喝喝下下11斤斤多多白白酒酒猝猝死死
9名初中生聚会酿悲剧，其中多是留守儿童

违法行为种类 处罚标准

未取得驾驶证驾驶小型、微型载客汽车 处1000元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

驾驶人在驾驶证超过有效期仍驾驶机动车的 处100元罚款

非法安装警报器、标志灯具的 处2000元罚款，警报器、标志灯具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拆除，予以收缴

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的 处100元罚款

机动车喷涂、粘贴标识或者车身广告影响安全驾驶的 处100元罚款

变更车道时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的 处100元罚款

实习期内未粘贴或悬挂实习标志的 处50元罚款

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处100元罚款

未随车携带行驶证、驾驶证的 处50元罚款，并扣留车辆

驾驶人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处50元罚款

机动车在发生故障或事故后，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的 处200元罚款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罚款

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超过规定时速50%的 处2000元罚款，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 处200元罚款，并扣留机动车

孩子聚餐的餐桌周围满是空酒瓶。 (图片由警方提供）

《基准》关于交通违法行为处罚标准的部分规定头条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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